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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bookmark: _Toc132201160]供应商须知
1、 [bookmark: _Toc132201161][bookmark: _Toc93495161]定义
平台供应商：指经中燃集团（以下简称集团）供应商主管部门入围审批通过后，在集团电子招采平台完成注册的供应商。
平台供应商参与资格：指供应商被邀请参与报价的资格。
平台供应商中选资格：指供应商报价后中选的资格。
招标人：指招标采购活动中的各需求单位。
采购人：指非招标采购活动中的各需求单位。
投标人：指参加中燃集团招标采购与非招标采购活动的供应商。
招标代理人：指宏信供应链服务（深圳）有限公司，负责组织实施职责范围内的各类工程类、货物类及服务类招标采购与非招标采购工作。
中标人（或中选人）：指招标人（或采购人）通过招标采购（或非招标采购）方式，经定标确定中标（或中选）的投标人。
2、 [bookmark: _Toc132201162][bookmark: _Toc93495163][bookmark: _Hlk129698672]平台供应商影响信用行为及处理办法
(1) 平台供应商影响信用行为分如下四种：
1、 第一类影响信用行为：邀请类项目不接受邀请累计三次（含），或者接受邀请但不报价累计三次（含）的（非平台供应商原因情况除外、供应商在竞价系统反馈说明原因不参加情况除外）。
2、 第二类影响信用行为：平台供应商参与了询价但不参与竞价累计三次（含）的（非供应商原因（如被邀请类别有误，平台供应商本身不具备投标条件）除外、平台供应商参与询价后放弃竞价并在竞价系统反馈说明原因不参加情况除外）。
3、 第三类影响信用行为：因疏忽采购文件提示导致报错价格累计一次（含）的（平台供应商针对报价错误问题于3日内已发澄清函给采购人或采购代理说明原因情况除外）。
4、 第四类影响信用行为：发送中选通知书后，中选人不与采购人订立合同，或者中选人不与采购人按照采购文件或中选人的响应文件订立合同的。
(2) 平台供应商影响信用行为处理办法：
平台供应商影响信用行为视其情节轻重和危害程度，分别给予警告、暂停参与资格、取消资格，以及扣除一定比例投标保证金等处理。
“警告”是指警示平台供应商当前的行为已对平台业务交易存在不良影响，应予以重视并及时改正。
“暂停参与资格”是指暂停影响信用行为平台供应商在平台参与招采业务的资格，直至处理期届满并整改验收通过。
“取消资格”是指取消参与平台任何行为的资格，交由集团供应商主管部门重新评定是否具备正常参与平台业务的资格。
“扣除一定比例投标保证金”是指按情节严重性只向供应商返还一定比例的投标保证金，可与其他处理结果并罚。
对以上四类影响信用行为，处理措施如下：
1、 对出现第一类和第二类影响信用行为的，给予警告处分。警告后依然出现此类影响信用行为，给予暂停参与资格3个月的处分，暂停期满后恢复该供应商的邀标资格。如一年内警告超过三次，则取消资格。
2、 对出现第三类影响信用行为的，经过核实后按情节严重性，给予警告、警告与扣除50%投标保证金并处、警告与扣除全部投标保证金并处，由集团招标采购管理部出具具体处理意见。
3、 对出现第四类影响信用行为的，交由集团供应商主管部门处理，并扣除全部投标保证金（适用于不订立合同的情况或者已订立合同但合同中未约定第四类影响信用行为的违约金责任的情况）或扣除中标项目金额5‰-10‰的违约金（适用于不与采购人按照采购文件或中选人的响应文件订立合同并且合同中对第四类影响信用行为约定了违约金责任的情况）。
4、 平台供应商有下列任一情况发生时，投标保证金将被没收，不予退还。给采购人造成的损失超过投标保证金数额的，应当对超出部分予以赔偿；没有提交投标保证金的，应当对采购人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1） 供应商有弄虚作假或串通投标等违法违规行为。
（2） 供应商在采购文件中规定的响应文件有效期内撤回其响应文件。
（3） 恶意低价，扰乱招标秩序。
（4） 中选人在收到中选通知书后，不与采购人订立合同的，或者在签订合同时向采购人提出附加条件，或者不按照采购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的。
（5） 平台供应商资质证书或安全生产许可证被暂扣或吊销，但仍参与投标的。
（6） 存在本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可以不予退还投标保证金的情形。
3、 [bookmark: _Toc132201163][bookmark: _Toc93495164]供应商注意事项
(1) 供应商缴纳保证金之前，请务必在招采平台“采购项目公告-确认邀请函”中点击接受邀请。
(2) 供应商应密切留意采购文件的更新情况，根据最后一次发布的采购文件制作响应文件。如因使用旧版采购文件制作响应文件而造成不利于供应商后果的，责任由供应商自负（供应商提交的响应文件若并非对应采购人最新发布的采购文件制作的，可能出现报价被否决等后果）。
(3) 各参与竞价单位应根据自身的成本核算、产能、资金实力、销售服务网络等因素综合考虑，量力而行，我司原则上尊重竞价结果，但拒绝不切实际的恶意低价。恶意低价将被没收投标保证金并按照《中国燃气供应商奖惩管理办法》处理（详见附件）。
(4) 我司原则上不接受供应商对本项目采购所附技术规格书进行任何技术偏离。针对采购文件（包含但不限于技术规格书）及其附件的疑问，供应商应在规定时间内在招采平台上提起采购项目异议，否则视为接受采购文件及其附件的所有条款。此外，对于供应商提出的技术偏离，我司有权不接受并根据偏离情况做出相应处理（包含但不限于废标）。
(5) 如响应供应商因产品抽检或现场考察不合格、未按采购文件要求报价、或其他原因导致的不能供应或被我司判定为无效报价，则竞价结果按名次顺延。最终竞价结果以我司评审审批最终结果为准，不服从我司最终公示结果的将被没收投标保证金并按照《中国燃气供应商奖惩管理办法》处理（详见附件）。
(6) 供应商一旦中选，选择性地（或附带条件地）接受中选结果或不能保证及时供货的供应商，将被没收投标保证金并按照《中国燃气供应商奖惩管理办法》处理（详见附件）。
(7) 招标结果公示截止日期后，中标单位应在5个自然日内缴纳成交服务费并与采购人完成合同签订，逾期视为自动放弃中选资格，将被没收投标保证金并按照《中国燃气供应商奖惩管理办法》处理（详见附件）。
(8) 本次项目工程款支付采用 “以房抵款、货币支付相结合” 的方式，其中“以房抵款”累计抵账金额不低于本项目中选总价款的10%，剩余未抵账部分以货币方式支付。以房抵款核心约定：
（1）抵账房来源
采购方或中燃集团关联方合法所有、无抵押、无查封、无租赁纠纷、产权清晰的房产（具体房源信息由采购方提供，含房屋地址、建筑面积、用途等）。
（2）作价标准
抵账房单价以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准，总抵账金额 = 评估单价×产权证登记建筑面积。
（3）房源选择
供应商应在收到中选通知书成后10日内，从采购方提供的《抵账房清单》中选择对应价值的房产；如若未按要求履行房源选择，将取消中选资格。
（4）税金承担
因不动产产权变更产生的税金、以及相关手续办理等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
（5）供应商须知
供应商参与本项目竞价，即代表已充分知晓并接受“以房抵款、货币支付相结合” 的付款方式（含以房抵款比例、作价规则、房源范围），供应商中选后不得因以房抵款事项拒绝签订合同或要求变更支付方式，否则按单方违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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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ookmark: _Toc132201164]问题咨询与反馈
(1) 中燃集团招标采购管理部电子邮箱：384wzcg@chinagasholdings.com。
(2) 招采平台网址：https://zrzbcg.chinagasholdings.com/。
(3) 电话咨询：0755-23370555。
5、 [bookmark: _Toc89174543][bookmark: _Toc132201165]投诉与举报
中燃集团审计监察部举报电话：0755-82900670
中燃集团审计监察部举报邮箱：384shenji@chinagasholdings.com
信件举报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梅园路188号中国燃气大厦35楼-审计监察部（反腐办）










[bookmark: _GoBack]附件8
以房抵工程款接受声明

致：[采购方名称]

本单位（供应商名称）参与 [项目名称] 竞价采购，就以房抵工程款事宜郑重声明如下：
本单位已仔细阅读采购文件中关于以房抵工程款的全部条款，完全知晓并无条件接受以下内容：
（1）本次项目工程款以房抵款比例不低于结算总价款的 [XX%]；
（2）抵账房作价以采购方提供的第三方评估报告为准；
（3）过户税费、办理过户相关费用由本单位承担；
（4）本单位具备相应购房资格（如需），同意按采购文件约定选择或接受指定房源。
本单位承诺：中选后将严格按采购文件要求与采购方签订《以房抵款协议》，配合完成房产过户及工程款结算，不以任何理由拒绝或变更以房抵款约定。
若本单位违反上述声明，视为扰乱采购秩序，同意按采购文件约定没收响应保证金，并接受中燃集团《供应商奖惩管理办法》的相关处理。





供应商（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6 / 14

image1.jpeg
dlty,




